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师党办〔2020〕31号

关于进一步重申会议纪律抓好会风整治的

通 知

各学院（部）、各单位：

会风体现党风政风，是干部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的重要体

现。会纪是维护良好会风的坚强保障。根据《自治区党委办公厅

关于进一步重申会议纪律抓好会风整治的通知》（厅通字〔2020〕

3号）相关精神和有关要求，现就严肃会议纪律、抓好会风整治

通知如下：

一、严格会议签到制度。学校组织召开的各级各类会议，均

实行签到制度。会议通知有明确时间和地点的，参会人员须提前

到指定地点签到，严禁他人随意代签。因特殊原因不能按时签到

的，应及时说明原因。未履行相关手续又未及时说明原因的，视

为缺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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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严格会议请假制度。学校组织参加的上级电视电话会议、

学校党委、行政召开或经学校党委、行政同意召开的会议，参会

人员原则上不予请假。已按程序报审并经批准出国（境）、在校

外学习（开会、考察）或健康原因不能参会的，应在会议回执截

止前，正式向会议主办单位书面报告事由，经同意后方可请假。

参会人员无故不到会又未说明原因的，视为缺会；无故不到会，

未经批准自行找人替会的，视为缺会。

三、严肃会场纪律。参会人员应按要求提前进入会场、整齐

就座，不得迟到或早退。会议期间，参会人员要保持良好精神状

态，认真听会并做好会议记录，不得使用手机、手提电脑、平板

电脑等相关电子设备；不得东张西望、开小差、打瞌睡、频繁走

动、交头接耳，不得从事与会议无关的其他事情；不得在会场内

外高声喧哗或吸烟。召开视频会议时，分会场纪律要求和主会场

保持一致。

四、严格会议保密制度。召开涉密会议，应按照中央、自治

区、市级、校级有关保密规定，做好会议内容保密工作，在会场

安装手机信号屏蔽设备，实行屏蔽。会议结束后，参会人员不得

随意遗弃会议文件或其他材料。对有保密要求的文件或资料，应

严格按照文件发布层次和有关规定传达，不得擅自扩大或缩小传

达范围。

五、严格会议分会场组织和布置。学校组织参加上级或学校

电视电话会议时，相关单位要组织落实好分会场会务工作并组织

好参会人员。分会场不设主席台，参会人员集中、整齐就座；单

位主要负责同志在前排就座。分会场不悬挂会标，桌面和地面不

摆放花草绿植、不摆放单位名牌。会场背景简洁、庄重，不得出

现广告性图案标识和文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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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严格会风监督通报。会议主办单位对会风进行监督、检

查，对不遵守会议通知要求、违反会议纪律的现象，将视情节轻

重，会同学校相关单位对会议纪律进行通报、约谈，并责成相关

单位或个人作书面检讨。

七、牢固树立纪律规矩意识。各学院（部）、各单位要始终

坚持“务实、高效、优质、精准”的原则,严格把控好会议内容和

形式，确保会议开出实效，切实为广大干部减负。各学院（部）、

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，要站在讲政治、讲大局的高度，充分认识

严肃会纪、改进会风的重要性和必要性，高度重视会风会纪建设，

全面查找本单位在会纪会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，带头遵守和维

护会议纪律，推动会纪会风明显好转。广大干部要进一步强化纪

律和规矩意识，坚决执行端正会风、严肃会纪的有关规定，积极

营造守纪律、讲规矩的良好会议氛围，以优良会风促进党风政风。

各学院（部）、各单位自行召开的会议，可结合《广西师范

大学会议管理办法》（师政办〔2020〕9号）要求参照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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